附件1
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要求

一、表彰名额
1、优秀共青团员：不超过学院团员总数的10%；
2、优秀共青团干部：不超过学院团干部总数的10%；
3、优秀青年志愿者：不超过学院注册志愿者总数的5%；
所有比例名额一律向上取整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优秀共青团员评选条件
1.理想信念坚定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，有浓厚的家国情怀。
2.道德品行高尚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尚。已在“志愿四川”平台注册，经常性参加志愿服务活动。
3.模范作用突出。学习成绩优秀，工作本领过硬，在本职岗位上业绩突出，走在创新创业创优的前列，具有艰苦奋斗精神，能够在团员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积极参加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，青年大学习每期未按时学习的不予推荐参评。18级及以下本科生需在四川大学微服务上激活“第二课堂”，完成综合素养能力自测，且年度（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）累计学时不少于6学时。在2020年度团员教育评议中获得“优秀”等次。当年度学生有必修课课程考核不及格的，该个人不得推荐参评。
4.遵规守纪自觉。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遵守团的章程，模范履行团员义务，按要求参加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和团的活动。按要求缴纳团费。当年度学生有参加院、校团校未结业的，以及有其它违反校规校级、团纪行为的，该个人不得推荐参评。
5.团龄在1年以上（截至2021年4月30日）。已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注册并完整录入。
（二）优秀共青团干部评选条件
1. 在同一学生组织连续担任团学干部职务（包括班级团干部、团委学生会干部、研究生会干部、社团干部）的时间不少于6个月（截至2021年4月30日）。
2.理想信念坚定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，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。
3.工作能力过硬。坚持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，热爱团的工作，坚持围绕党政中心任务和青年需求开展工作，认真执行团的上级机关作出的指示和决议，积极探索创新，在团的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较强的团务工作能力。
4.工作作风优良。自觉加强党性锻炼，对党忠诚。注重深入基层，密切联系青年，在青年中具有较高威信。求真务实，克己奉公，廉洁自律，坚决反对“四风”、祛除“四化”。
5.模范作用突出。学习成绩优秀，当年度学生无必修课课程考核不及格，积极参加每期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，青年大学习每期未按时学习的不予推荐参评。在“志愿四川”平台注册，经常性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；18级及以下本科生需在四川大学微服务上激活“第二课堂”，完成综合素养能力自测，且年度（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）累计学时不少于6学时。
6.本人已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注册并完整录入。在2020年度团员教育评议中获得“优秀”等次。
（二）优秀青年志愿者评选条件
1.思想政治素质高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；
2.积极践行志愿精神，遵守青年志愿者活动管理规章制度，积极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；
3.在“志愿四川”服务管理平台注册志愿者，且已经加入四川大学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团委团队；原则上服务总时长不低于15小时，年度服务时长不低于5小时；
4.学习成绩优良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无违纪现象。
三、评选表彰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下载填写对应参评项目的申报表，在规定提交时间内将电子版与纸质版申报表提交至所在团组织。
（二）团组织推荐。
优秀共青团员与优秀共青团干部可由两种方式进行推荐。方式一为基层团支部推荐，各团支部支委牵头对申请者进行审查推荐。方式二为团委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推荐，由团委学生会与研究生会主席团牵头对申请者进行审查推荐。
优秀志愿者推荐工作由学院领航青年志愿服务队牵头完成。
（三）学院评议。学院团委依据基层团支部、团委学生会及研究生会推荐意见对推荐名单进行评议，确定名单并报送学院党总支审查。
（四）公示与表彰。评定结果在学院公示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择期进行表彰。
四、材料提交要求
各团组织应于2021年4月28日前完成评选推荐工作，以各团支部或组织为单位于4月30日（周五）17:00前将本组织的所有个人申报表及推荐汇总表统一提交至学院团委，所有材料须提供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。个人申报表A4纸正反面打印，不得超过1页。所有纸质材料仅需黑白打印，提倡厉行节约，杜绝浪费。
电子材料提交邮箱：tw_scukt@163.com
纸质版材提交地点：江安校区空天大楼A201办公室
